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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先生：  
 
 

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 
2020 年 1 月 21 日會議的跟進事項  

 
《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 (《安排》 )

下的《貨物貿易協議》實施  
 

 
就蔣麗芸議員於 2020 年 1 月 21 日立法會工商事務委

員會會議中所提出的問題，現綜合回覆如下。  
 

 《安排》下的《貨物貿易協議》於 2019 年 1 月 1 日起

實施，梳理和更新《安排》下關於開放和便利貨物貿易的承

諾。協議引入「一般原產地規則」，容許未有「產品特定原

產地規則」的香港原產貨物，只要符合「一般規則」，便可

以以零關稅進口內地。  
 

自 2004 年開始實施《安排》至 2019 年 12 月底，工業

貿易署累積批出 187 393 份《安排》原產地證書，讓出口總

值超過 1 084 億港元的香港原產貨物可享零關稅優惠出口內

地，節省約 74.4 億元人民幣的關稅。有關 2019 年全年獲批

《安排》原產地證書的數目和出口往內地的主要貨品，以及

與 2018 年相關資料的比較，請見下表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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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業貿易署署長  
 

 
  
2020 年 2 月 28 日  
 
 
副本送  ：  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（經辦人：王國彪先生）  
 
 

 2018 2019 
(相較 2018 年的百分

比轉變) 
獲批《安排》原產地
證書的數目  

13,062 17,376 
(+ 33%) 

 
出口往內地的主要
貨品  

塑膠及塑膠製品、
藥用及護理用品、
食品及飲品、化工
產品，以及光學、
照相及電影儀器及
零件  

塑膠及塑膠製品、
食品及飲品、藥用
及護理用品、化工
產品，以及機器及
機器用具  


